
 

L.R. 124 (Rev. 2007) 

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 第 12(3)條 ) 

 
更 改 註 冊 事 項 通 知 書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法團名稱 )  

    

   逕啟者：關於上述法團之註冊事項，由  年  月  日起，更改如下： 
 * 在空格內填  

明下開任何  
註冊事項之  
更改細節：  
(甲 ) 法團名  

 稱，  
(乙 ) 大廈名  

 稱或地  
 址，  

(丙 ) 法團所  
 註冊之  
 辦事處  
 地址以  
 及  

(丁 ) 管理委  
 員會主  
 席，副  
 主席，  
 秘書，  

 司庫及  
 任何其  
 他管理  
 委員會  
 委員之  
 姓名及  
 地址。  

* 

   本人已閱讀附頁的「個人資料說明」，完全明白其內容。 

    

   特此通知。此致 

    

   香港土地註冊處處長 

  

       管理委員會秘書  簽署

    

    年   月  日  

    

  附註：  凡註冊事項有所更改時，必須於更改之日起 28 天內通知土地註冊處處長。  



 

 

附註:   根據《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附表 2 第 4(2)(e)條的規定，非業主人士不能被委任為管理 

委員會委員。為方便巿民查閱本處的業主紀錄來核實改選委員的身分，請於呈交此表時一 

併提供改選委員的英文姓名，從而避免產生混亂和不必要的疑問。 

如有任何查問或對提供英文姓名有疑問，請聯絡主管的土地註冊主任。 

 

NOTES ABOUT YOUR PERSONAL DATA 

 
1.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Land Registry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 
 

 to carry out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register of corporations, the filing of this form as records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s by the Land Registry;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you and the Land Registry.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by means of this form is volunta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the requested service. 
 
2.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may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nd any person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3.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of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of access include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this form upon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s under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Fees) 
Regulations. 
 
4.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our Personal Data Privacy Officer at telephone no. 2867 8050. 
 
 

關 於 你 個 人 資 料 的 說 明  
 

1. 本 表 格 載 列 的 個 人 資 料 會 作 下 列 用 途  :  
 

 讓 本 處 辦 理 有 關 事 務 ， 包 括 根 據 《 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 的 規 定 備 存 法 團 登 記 冊 、 把 表 格 存

檔 以 讓 市 民 查 閱 、 以 及 提 供 所 需 服 務  ;  

 方 便 本 處 與 你 聯 絡 。  
 
你 須 自 行 決 定 是 否 提 供 本 表 格 所 要 求 的 個 人 資 料。假 如 你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資 料，我 們 可 能 無 法 提 供 所

需 服 務 。  
 
2 .  本 處 可 能 會 向 其 他 政 府 部 門、決 策 局 及 其 他 人 士 披 露 你 在 本 表 格 所 填 報 的 個 人 資 料，以 作 上 文

第 1 段 所 列 的 用 途 。  
 
3 .  根 據 《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條 例 》 第 18 和 22 條 及 附 表 1 第 6 條 的 規 定 ， 你 有 權 索 閱 及 更 正 你 的 個

人 資 料 。 你 的 索 閱 權 包 括 在 繳 付 《 建 築 物 管 理 (費 用 )規 例 》 所 指 定 的 費 用 後 ， 索 取 你 在 本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料 副 本 一 份 。  

 

4.  有 關 透 過 本 表 格 收 集 個 人 資 料 的 查 詢 ， 包 括 索 閱 及 更 正 資 料 ， 請 致 電 2867 8050 與 本 處 的 保 障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主 任 聯 絡 。  


